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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大 学  
 
 

苏大人〔2020〕20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2020年度我校无评审权的相关系列
专业技术职务推荐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 

《2020 年度我校无评审权的相关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推荐工

作实施细则》业经学校 2020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苏州大学             

2020 年 4月 24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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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我校无评审权的相关系列 
专业技术职务推荐工作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江苏省深化职称制度改

革和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有关精神，克服“五唯”痼疾，

树立正确评价导向，科学、规范地做好2020年度图书资料、档案、

文博、工程技术、卫生技术、幼教、会计、审计、出版等学校无

评审权的相关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推荐工作，根据省人社

厅、省职称办《关于做好2020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苏职

称办〔2020〕41号）以及《苏州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

办法》（苏大人〔2018〕127号）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实施细则适用范围为图书资料、档案、文博、工

程技术、卫生技术、幼教、会计、审计、出版等系列专业技术职

务评审及推荐。 

第三条  按照“总量控制、科学评价、择优推荐”的原则进

行上述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及推荐，重点考察申报人员的

实际水平、发展潜力和岗位匹配度。 

第四条  上述各系列实行按岗推荐，申报人员应具有与本岗

位相对应的专业技术职务，不对应者应根据所在岗位同级专业技

术职务评聘要求，申请同级转评为相应职务。 

第五条  申报条件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拥护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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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恪守宪法原则，遵守法律法规，带头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师德规范，敬业爱岗，遵守学术规范。 

2007年（含）以后入职的人员，申报中、高级职务时，必须

取得岗前培训合格证书。 

各系列申报学历资历、成果要求等评审条件按省相关系列主

管部门的要求执行。 

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职称办《关于做好2020年度

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现职务任职年限截止时间为2019

年12月31日，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历（学位）等截止

时间为2020年3月31日。 

第六条  任现职期间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在规定的正常

年限基础上延迟申报或不能申报： 

1、违背师德规范，产生不良影响者，延迟2年以上应聘。 

2、年度考核基本合格或受警告处分者，延迟1年以上应聘。 

3、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受记过以上处分者，延迟2年以上应聘。 

4、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，造成严重损失者，延迟3年以上应

聘。 

5、受行政处分、政务处分或党纪处分期限内，不能应聘。 

6、有伪造学历、学位等弄虚作假行为或学术不端行为者，

终身不能应聘。 

第七条  评聘程序参照《苏州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

施办法》（苏大人〔2018〕127号）中规定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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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组对应聘人员学术水平、发展潜力和岗位匹配度进行综

合评审，不得以SCI论文等简单量化指标代替专业判断，应着重

考察应聘人员学术成果的创新水平、科学价值、与岗位职责的相

关性以及解决工作实践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，认真负责地

提供专业评议意见，向高评委推荐人选。 

第八条  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人员，按照《关于激

励关爱全校党员干部、教职工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十条措

施》（苏大委〔2020〕19号）中相关规定优先推荐。 

第九条  对聘任过程中各级评审组织违背学校相关程序规

定和职称评审过程中的学术不端行为，教职工可向学校教职工申

诉委员会提出申诉。对学校学科评议组、高评委会议投票结果不

受理申诉。 

第十条  图书资料、档案、文博、工程技术、卫生技术、幼

教、会计、审计、出版等系列实行限额推荐，岗位数按《苏州大

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办法》（苏大人〔2018〕127号）

规定设定。 

第十一条  本实施细则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。若学校原有

规定与本实施细则相抵触的，以本实施细则为准。 

 

 

抄送：各党委、党工委，校党委各部门，工会、团委。 

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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